
Question 1： 

我收到海關/郵局補辦驗關手續通知單，說我有藥品卡在海關，請我申請輸入許

可，請問要如何申請呢? 

Answer 1： 

⼀、線上申辦：平台網址:http://oap.fda.gov.tw 或 GOOGLE 輸入食品藥物管

理署線上申辦平台>藥品>(第 8 項)個人自用藥品專案進口申請(不適用含大

麻二酚(CBD)食品及化粧品、Covid-19快篩試劑套組)，申辦前請先加入會

員。 

二、紙本申辦：食藥署官網首頁 > 業務專區 > 藥品 > 通關與專案進口專區

>個人輸入自用藥品專區，有相關紙本文件可以下載。 

Question 2： 

我已經在線上申辦平台了，系統請我輸入帳號及密碼，我還沒有帳號及密碼要

如何輸入? 

Answer 2： 

帳號及密碼並沒有特別設定，首次申請須以帳號及密碼註冊以供未來登入使

⽤，請您填入⼀組您記得住的數字及英文組合作為帳號，密碼則須輸入8-12碼

含英文大寫、英文小寫、符號及數字。 

Question 3： 

我曾經申請過帳號密碼，但是我忘記了。 

Answer 3： 

請聯絡線上申辦平台系統管理員(電話:02-2787-7883)協助處理。 

Question 4： 

申辦個人自用藥品輸入須準備什麼資料? 

Answer 4： 

⼀、應備文件： 

(⼀) 身分證影本「正」、「反」面(外籍旅客請檢附護照影本或居留證)。 

(二) 貨品外盒、說明書(仿單)或目錄 (為了辨識是否為藥品)。 

(三) 個人自用切結書(需親筆簽名或蓋章，可印出來再用手機拍照或 PDF

掃描上傳)。 

(四) 國際包裹招領單或海關提單(事先提出申請者無須檢附)。 

二、處方藥品須再檢附： 

(⼀) 國內外醫療院所出具之診斷證明文件 

(二) 國內外醫療院所出具之醫師處方箋(處方箋應敘明病人姓名、年齡、藥

品商品名稱、劑型、劑量、數量、用法用量、處方開立日期、醫師簽

名或蓋章及醫療院所之章戳)，申請進口之處方藥品的「產品名稱」須

與醫師處方箋上所載名稱相符。 



如為國外處方箋須檢附相關身分證明文件(例如:護照)，以利本署核對資

料。 

三、建議優先使用國內已核准相同成分之藥品，以保障用藥安全。 

Question 5： 

我已經在線上送出個人自用藥品專案進口申請，請問多久才會收到輸入許可? 

Answer 5： 

⼀、本署的線上申辦平台上有註明，個人自用藥品專案進口申請案件處理天數

為30天，我們將會儘速於30天內電郵回復您，謝謝。 

二、如為郵寄紙本申辦，我們也將會儘速於30天內郵寄回復您，謝謝。 

Question 6： 

我想詢問我的個人自用藥品案件承辦進度，不知道還需要多久? 

Answer 6： 

關於案件承辦進度，如果是線上申辦，可以登入您的帳號後點選案件查詢，即

可以了解您的案件承辦情形。 

Question 7： 

我收到我的個人自用藥品申請案件結案通知是什麼意思?我可以拿我的藥品了

嗎? 

Answer 7： 

結案通知代表您的案件處理流程已經處理完畢，在等待發文單位協助發文，如

為線上申辦則會於當日晚上9:30或隔日上午9:30電郵至您的信箱，請您至您的

電子信箱確認。假如3天後沒收到公文的話，請再致電詢問承辦人。 

Question 8： 

取得同意函之後要怎麼做? 

Answer 8： 

可向當初與您聯繫的郵局、快遞公司或海關聯繫，提出同意書證明，才可通關

放行。 

Question 9： 

承辦時間30天這麼久，我的貨品卡在海關，可以加快嗎?我不想申請了。 

Answer 9： 

因案件申請數量較多，承辦人皆已儘速為您承辦，倘無意願申請，可找快遞公

司、郵局、當初跟您聯絡的單位詢問退運或拆單(拆開包裹捨棄藥品部分，其餘

貨品則可自行取回)。 

 



Question 10： 

我買了很多種藥品，請問是總量不能超過1200顆嗎?我⼀瓶若元錠就已經1000

顆了，沒有辦法通融嗎? 

Answer 10： 

依「藥物樣品贈品管理辦法」第6條規定，每次數量不得超過十二瓶或軟管類十

⼆⽀或總量⼀千⼆百顆，其中任⼀條件皆不可超過，亦即每次申請所有非處⽅

藥品項之數量總和不得超過⼗⼆件，同時不得超過⼀千⼆百顆。請您依照法規

來申請，如果申請案件內藥品數量超過則不會通過，如您不想申請的話可以選

擇退運、銷毀或拆單(拆開包裹捨棄藥品部分，其餘貨品則可自行取回)，可以

與您的貨運業者、郵局或是海關承辦人聯絡。 

Question 11： 

我有很多件藥品進⼝，我需要每⼀件藥品各送⼀件貨品進⼝同意書申請書? 

Answer 11： 

填寫⼀份申請書即可，無需逐項填寫不同份貨品進⼝同意書申請書，惟申請數

量須符合規定。依「藥物樣品贈品管理辦法」第6條規定，非處方藥品六個月內

不得重複申請，每次數量不得超過⼗⼆瓶或軟管類⼗⼆⽀或總量⼀千⼆百顆，

其中任⼀條件皆不可超過，亦即每次申請所有非處⽅藥品項之數量總和不得超

過⼗⼆件，同時不得超過⼀千⼆百顆。 

Question 12： 

攜帶跟郵寄可以進口的藥品數量為何不同? 

Answer 12： 

⼀、如為郵寄包裹進⼝，依「藥物樣品贈品管理辦法」第6條明文規定，非處方

藥品六個月內不得重複申請，每次數量不得超過十二瓶或軟管類十二支或總量

⼀千⼆百顆，其中任⼀條件皆不可超過，亦即每次申請所有非處⽅藥品項之數

量總和不得超過⼗⼆件，同時不得超過⼀千⼆百顆。 

二、如為攜帶自用藥品通關，則依據財政部關務署「入境旅客攜帶行李物品報

驗稅放辦法」第4條規定如下： 

(⼀) 非處方藥每種至多十二瓶(盒、罐、條、支)，合計以不超過三十六瓶

(盒、罐、條、支)為限。 

(二) 處方藥未攜帶醫師處方箋(或證明文件)以二個月用量為限。處方藥攜

帶醫師處方箋(或證明文件)者不得超過處方箋(或證明文件)開立之合理用

量，且以六個月用量為限。 

Question 13： 

我要怎麼知道我進口的產品是否屬於藥品或是食品呢? 

Answer 13： 

如何確認是否為⻄藥或處⽅藥品，可以利⽤食品藥物管理署官⽅網站>業務專

區>右側連結(⻄藥、醫療器材及化粧品許可證查詢)以成分進行搜尋，含有相同



成分者，即屬藥品。 

Question 14： 

從國外買藥品⼀定要申請嗎? 

Answer 14： 

有關個人自用藥品進口，係依據「藥物樣品贈品管理辦法」第 2 條第 4 款、第 

4 條、第 6 條及第 14 條規定辦理。藥品輸入國內須事先向本署提出個人自用藥 

品專案進口申請。相關規定可參考本署網站首頁＞業務專區＞藥品＞通關與專

案進口專區>個人輸入自用藥品專區>(NEW)線上申辦平台_個人自用藥品專案

進口申請>藥品>(第8項)個人自用藥品專案進口申請(不適用含大麻二酚(CBD)

食品及化粧品、Covid-19快篩試劑套

組)(http://oap.fda.gov.tw/B101?type=2) 

Question 15： 

進口維他命，需要申請同意書嗎? 

Answer 15： 

⼀、大部分的維他命多屬錠狀、膠囊狀食品，可依108年4月16日衛授食字第

1081300310號公告之「輸入食品及相關產品符合免申請輸入查驗之條件

與其適用之通關代碼」辦理。輸入本類食品供個人自用，每種至多十二瓶

(盒、罐、包、袋)，合計不超過三十六瓶(盒、罐、包、袋，以原包裝為

限)。 

二、倘為「高單位含量」之維他命，可參考行政院衛生署91年4月3日衛署藥字

第0910021984號函公告「含維生素產品認定基準表」之規定，如產品含

量超出基準表範圍，依據「藥物樣品贈品管理辦法」第14條，須檢附醫療

院所出具之診斷證明及醫師處方，且處方箋應敘明病人姓名、年齡、藥品

商品名稱、劑型、劑量、數量、 用法用量、處方開立日期、醫師簽名或蓋

章及醫療院所之章戳。 

常見申請品項如下： 

維他命D每日用量超過1000IU(25μg)(不含1000IU)為處方藥品，如>800-

1000IU(不含800IU，含1000IU)為⼀般指⽰藥品，800IU(20μg)(含)以下則為食

品。 

維他命E每日用量超過400IU(400mg)(不含400IU)為處方藥品，

400IU(400mg)(含)以下則為食品。 

維他命C每日用量超過1000mg為處方藥品(不含1000mg)，1000mg(含)以下則

為食品。 

維他命B1每日用量超過250mg為處方藥品(不含250mg)，如>50-250mg(不含

50mg，含250mg)為⼀般指⽰藥品，50mg(含)以下為食品。 

維他命B2每日用量超過100mg(不含100mg)為處方藥品，100mg(含)以下為食

品。 

維他命B6每日用量超過200mg(不含200mg)為處方藥品，如>80-200mg(不含

80mg，含200mg)為⼀般指⽰藥品，80mg(含)以下為食品。 



維他命B12每日用量超過1mg(1000μg)(不含1000μg)為處方藥品，1mg(1000

μg)(含)以下為食品。 

 

Question 16： 

想從國外買大麻二酚(CBD)產品，需要申請嗎? 

Answer 16： 

⼀、依據前行政院衛生署94年4月21日衛署藥字第0940306865號公告規食品

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9款規定，該成分不得添加於食品及化粧

品。 

二、如為藥品，依據「藥物樣品贈品管理辦法」第14條，須檢附藥品原產國製

售證明、檢驗成績書、醫療院所出具之診斷證明及醫師處方，且處方箋應

敘明病人姓名、年齡、藥品商品名稱、劑型、劑量、數量、用法用量、處

方開立日期、醫師簽名或蓋章及醫療院所之章戳。另，我國已有CBD成分

藥品許可證，台端如有用藥需求，應赴醫院接受診療。 

Question 17： 

想從國外買維骨力(葡萄糖胺)，需要申請嗎? 

Answer 17： 

⼀、如果是Glucosamine（葡萄糖胺不含鹽類）、Glucosamine 

hydrochloride（鹽酸鹽葡萄糖胺）二種成分，不以藥品列管。 

二、Glucosamine sulfate（硫酸鹽葡萄糖胺）屬於「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

品」，須向本署提出申請。 

三、如果您不確定或是無法判定，亦可以申請個人自用藥品專案進口，並提供

相關產品資訊，我們會協助您判定。 

Question 18： 

牙膏也要申請嗎? 

Answer 18： 

⼀般牙膏、漱⼝⽔已於110年7月1日納入化粧品管理，倘牙膏含氟量大於 

1500ppm者，則以藥品管理。 

Question 19： 

個人自用藥品進口同意書有效期限為多久?是否有申請限制? 

Answer 19： 

核准之進口同意書有效期限為6個月。另，依「藥物樣品贈品管理辦法」第6條

規定，非處方藥品六個月內不得重複申請，每次數量不得超過十二瓶或軟管類

⼗⼆⽀或總量⼀千⼆百顆，其中任⼀條件皆不可超過，亦即每次申請所有非處

方藥品項之數量總和不得超過⼗⼆件，同時不得超過⼀千⼆百顆。 

 



Question 20： 

我己經申請線上申辦平台，但忘記檢附海關驗關手續通知單。 

Answer 20： 

有關個人自用藥品專案進口申請的文件，無強制檢附海關驗關手續通知單，自

行留存即可。 

Question 21： 

要搭飛機前往台灣，將隨身攜帶藥品入境，需要申請嗎? 

Answer 21： 

請參考財政部關務署「入境旅客攜帶行李物品報驗稅放辦法」(以下僅擷取⻄藥

及管制藥品部分) 

⼀、非處方藥每種至多十二瓶(盒、罐、條、支 )，合計以不超過三十六瓶 

(盒、罐、 條、支)為限。  

二、處方藥未攜帶醫師處方箋(或證明文件)以二個月用量為限。處方藥攜帶醫

師處方箋 (或證明文件)者不得超過處方箋(或證明 文件)開立之合理用量，

且以六個月用量為限。 

三、針劑產品須攜帶醫師處方箋（或證明文件)。 

四、旅客或隨交通工具服務人員攜帶之管制藥品，須憑醫療院所之醫師處方箋

(或出具之證明文件)，並以治療其本人疾病者為限，其攜帶量不得超過該

醫師處方箋(或出具之證明文件)，且以六個月用量為限。 

如有疑問，請向財政部關務署確認(服務專線：02-25546692)。 

Question 22： 

我要搭飛機飛往其他國家，將隨身攜帶藥品入境他國，需要申請嗎? 

Answer 22： 

不同國家和地區對於攜帶藥品的限制不盡相同，因此在出國前應該查詢當地的

相關法規，了解⾃⽤藥品的出入境限制。例如，⼀些國家禁⽌攜帶含有鴉片

類、安眠藥、精神藥物等成分的藥品入境，或需要攜帶相應的醫生證明或需要

特殊的申報手續。因此，在出國前應向當地的海關或領事館詢問相關訊息。 

 

 


